
律政司副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建议开设首席政府

律师职位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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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今日（五月三日）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

事务委员会会议就建议在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开设一个首席政府律师职位

的开场发言︰  

 

  早晨主席，早晨各位议员，早晨，大家好。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网络及科技罪行越趋普遍和复杂，对

企业和个人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大，甚至对国家安全亦构成威胁。为了加

强打击科技罪行的能力，警队在二○一五年专门成立网络安全及科技罪

案调查科，以处理相关罪行。然而，律政司刑事检控科现时并没有专队

应对这方面的挑战，有关工作现由刑事检控科内不同分科和组别处理。

随着科技罪行日趋普遍和复杂，检控人员必须累积专门的科技知识，深

入理解科技罪案的特点，掌握和洞悉科技发展和当中潜在风险。刑事检

控科因此有迫切需要开设一个新的首席政府律师职位，领导新设的科技

罪行分科，支持配合执法部门的工作，打击科技罪行。我现在就新分科

及拟设新职位的工作作重点简介。  

 

开设新的科技罪行分科的需要性及其职务范围  

 

  近年来，科技罪行案件数目倍增。香港警方接报的科技罪行案件数

目，由二○一七年的 5 567 宗，至二○二○年突破一万宗，二○二二年

更高达 22 797 宗。案件数目六年间增加三倍；损失金额也显著上升，由

二○一七年的 13 亿元飙升至二○二二年的 32 亿元。单是二○二一至二

○二二年的一年间，各类科技罪行案件的数量，如网上骗案、网上勒

索，增长了足足 41.1%。过去几年的疫情加快了社会数码化的步伐，同

时亦进一步催化了网络罪行的问题。  

 

  除了案件数量倍增和损失金额飙升外，在科技时代使用数码证据也

衍生越来越多的复杂法律问题，如数码证据的真确性和来源问题、现存

的《证据条例》能否有效处理新兴数码证据等等。这些争议牵涉深入的

法律研究，以及参考大量本地及海外案例及经验。  

 

  在举证方面，随着科技罪行的犯案手段日益精密，控方需要依赖网

络和法证专家，向法庭说明这些案件背后所牵涉到的复杂科技运作。因



此，科技罪行案件需要检控人员对最新科技发展和法证方面有深入的认

识，并与相关专家有紧密的合作。  

 

  有见及此，刑事检控科有迫切需要，成立专责分科，加强打击科技

罪行。该分科的职责已详列于委员会文件第 9 段，请大家参阅。  

 

  设立新分科有助建立专门知识库，加强对司内人员的专业培训，更

有效协调执法机构和检控人员之间的工作，深化与网络和法证专家合

作，以便迅速回应本地、内地和海外地区的最新科技发展及犯罪趋势，

提高打击科技罪行效率。  

 

开设首席政府律师职位的需要性及其职责  

 

  考虑到新分科的工作性质复杂敏感，负责领导的人员须具备丰富知

识经验和策略性思维，应对不断变化的科技发展的能力，掌握本地及其

他地区／国家的情况，这样才能成为整个部门和政府在科技罪行方面的

法律专家，带领团队打击科技罪犯及减低对个人、企业及国家安全构成

的威胁。因此，我们认为科技罪行分科需由一名首席政府律师领导，其

主要职责及支援安排载于委员会文件第 11 至 13 段。  

 

  除开设首席政府律师职位外，我们亦曾考虑继续现行调配人员的安

排，但发现并不可取。近年刑事案件数目大幅增加，刑事检控科向政府

和执法部门提供法律指引的次数，已经由二○一九年的 12 225 次增至二

○二二年的 14 610 次，即增加近约 20%。再加上检控工作的性质越趋多

元复杂，科内四名首席政府律师本身的工作已经分身不暇，实在无法兼

顾拟开设的首席政府律师职位的工作。  

 

财政估算及总结  

 

  为有效打击新兴科技罪行，切实维护个人、企业及国家安全，希望

得到委员支持刑事检控科开设一个新首席政府律师职位的建议。我们预

计开设上述职位，所需增加的年薪开支约为 270 万元，而所需增加的每

年平均员工开支总额则约 375 万元。我们已在二○二三至二四年度预算

中预留足够款项，并会在其后年度的预算内反映所需资源。  

 

  如果上述建议获得委员支持，我们会提交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审

议，然后再向财务委员会征求批准。  



 

  多谢主席及各位委员。  

  

完  

2023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  

 


